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明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174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明玉知悉任意將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

資料交付他人，足供他人用為詐欺取財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

款，以遂其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基於幫

助洗錢、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故意，於民國109年3月12日，

以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郵局帳戶）申請街口支付電支帳號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街口帳戶），再於不詳時間，將前開郵局、街口帳

戶交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

團成員於111年4月4日，向告訴人余青壕佯稱：有大麻可出

售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4月4日22時21

分許，以ATM匯款方式轉帳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前開街口

帳戶內。再經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

自前開街口帳戶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以此方式掩飾、隱匿

詐欺不法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

第1項、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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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但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

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

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中國信託銀行自動

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街口帳戶之客戶基

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

為其主要論據。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本

案帳戶是哥哥郭世民拿去用的，之前郭世民假釋回家跟伊借

簿子，說有人要轉錢，但其帳戶不能使用，所以跟伊借帳戶

使用，街口帳戶是哥哥申請的，哥哥有拿走伊提款卡、用伊

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伊不認識「古鎮

宇」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伊於111年4月4日在臉書與友人「古

鎮宇」購買大麻1盎司，「古鎮宇」表示朋友在販賣，要替

伊聯繫真正的賣家，只要伊匯款至賣家指定之帳戶再面交取

貨即可。伊便於同日22時21分許匯款2萬元至街口帳戶，匯

款後馬上到指定地點面交，但等了很久都沒有人，才驚覺遭

詐騙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偵查卷第15頁），且有

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

件在卷可憑（見前揭偵查卷第41、43至51頁），另有本案郵

局及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等件在卷可參

（見前揭偵查卷第19至21、23至39頁），足見告訴人確有依

指示將前揭所示金額匯入被告上開帳戶等情。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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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帳戶交付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然查：

　⒈證人即被告胞兄郭世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有向被告借用

郵局及台新銀行帳戶，至少2、3年，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

帳號密碼伊都有，街口帳戶也是伊叫被告申請的。之前「古

鎮宇」看伊通緝沒工作，說要拿一筆錢資助伊，就有本案這

筆2萬元匯進伊在使用的街口帳戶，但伊不知道錢怎麼來

的，該筆款項匯進來是伊使用掉，伊轉進郵局、台新銀行，

再匯款出去買星城的遊戲幣，另外伊也有用郵局帳戶提領現

金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196頁）。核與被告辯

稱：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均係由哥哥使用，哥哥有拿走提款

卡、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等情，互核

相符。

　⒉參以告訴人於未取得所欲購買之大麻而向「古鎮宇」追討款

項時，「古鎮宇」明白表示該款項為郭世民所取得等情，有

告訴人與「古鎮宇」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證（見前揭偵

查卷第51頁），則本案告訴人匯入款項之期間，上開帳戶實

際使用之人確為郭世民無訛，被告並非如公訴意旨所稱，將

本案帳戶任意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是由

郭世民使用，並非被告交付詐欺集團使用，尚非無據，應屬

可採。

　⒊又親屬間借用金融帳戶之情形，所在多有，而被告與郭世民

2人既為兄妹關係，衡諸社會交易常情，除非被告交付本案

帳戶予郭世民時，知悉或可預見郭世民會將本案帳戶作為詐

欺他人與洗錢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將本案帳戶交付予

郭世民任其使用，否則難僅因被告單純提供帳戶予郭世民使

用即認被告有何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犯行。

　⒋至被告雖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就帳戶有無交付他人使用

一情，前後陳述有所不一致。然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

偽，亦難憑此推論被告有何容任其帳戶資料將遭他人作為詐

欺取財或洗錢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之犯意，不能以此作為認定

被告有罪之理由。而本案公訴意旨所舉前揭證據，至多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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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被告將本案帳戶提供郭世民使用，但無法證明主觀上被

告係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交付本案

帳戶予他人，自難憑此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

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此部分自屬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

知。

五、原審本於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

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詳敘證據取捨之理由，經核並無

違誤。檢察官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

裁量反覆爭執，惟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

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依刑事訴訟法

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淑壬提起公訴，檢察官朱柏璋提起上訴，檢察官

洪淑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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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表：（新臺幣）

自被告街口

帳戶（第一

層帳戶）轉

匯之時間

自被告街口

帳戶（第一

層帳戶）轉

匯之金額

自被告街口帳

戶（第一層帳

戶）轉匯之帳

戶（第二層帳

戶）

自被告第二層帳戶

再行轉匯或提領時

間、金額

111年4月4日

22時37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提領2000

元

22時59分網路轉帳6

10元

23時39分網路轉帳5

00元

23時59分網路轉帳5

10元

111年4月5日：

0時5分網路轉帳350

元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0分

2,000元 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帳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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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

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2分

1,000元 台新商業銀行

不詳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分

291元 國泰世華帳號0

0000000000000

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6分

2,500元 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帳號0

0000000000000

號帳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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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明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4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明玉知悉任意將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付他人，足供他人用為詐欺取財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基於幫助洗錢、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故意，於民國109年3月12日，以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申請街口支付電支帳號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街口帳戶），再於不詳時間，將前開郵局、街口帳戶交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1年4月4日，向告訴人余青壕佯稱：有大麻可出售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4月4日22時21分許，以ATM匯款方式轉帳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前開街口帳戶內。再經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自前開街口帳戶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不法所得之本質、來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但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本案帳戶是哥哥郭世民拿去用的，之前郭世民假釋回家跟伊借簿子，說有人要轉錢，但其帳戶不能使用，所以跟伊借帳戶使用，街口帳戶是哥哥申請的，哥哥有拿走伊提款卡、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伊不認識「古鎮宇」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伊於111年4月4日在臉書與友人「古鎮宇」購買大麻1盎司，「古鎮宇」表示朋友在販賣，要替伊聯繫真正的賣家，只要伊匯款至賣家指定之帳戶再面交取貨即可。伊便於同日22時21分許匯款2萬元至街口帳戶，匯款後馬上到指定地點面交，但等了很久都沒有人，才驚覺遭詐騙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偵查卷第15頁），且有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憑（見前揭偵查卷第41、43至51頁），另有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等件在卷可參（見前揭偵查卷第19至21、23至39頁），足見告訴人確有依指示將前揭所示金額匯入被告上開帳戶等情。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將本案帳戶交付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然查：
　⒈證人即被告胞兄郭世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有向被告借用郵局及台新銀行帳戶，至少2、3年，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伊都有，街口帳戶也是伊叫被告申請的。之前「古鎮宇」看伊通緝沒工作，說要拿一筆錢資助伊，就有本案這筆2萬元匯進伊在使用的街口帳戶，但伊不知道錢怎麼來的，該筆款項匯進來是伊使用掉，伊轉進郵局、台新銀行，再匯款出去買星城的遊戲幣，另外伊也有用郵局帳戶提領現金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196頁）。核與被告辯稱：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均係由哥哥使用，哥哥有拿走提款卡、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等情，互核相符。
　⒉參以告訴人於未取得所欲購買之大麻而向「古鎮宇」追討款項時，「古鎮宇」明白表示該款項為郭世民所取得等情，有告訴人與「古鎮宇」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證（見前揭偵查卷第51頁），則本案告訴人匯入款項之期間，上開帳戶實際使用之人確為郭世民無訛，被告並非如公訴意旨所稱，將本案帳戶任意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是由郭世民使用，並非被告交付詐欺集團使用，尚非無據，應屬可採。
　⒊又親屬間借用金融帳戶之情形，所在多有，而被告與郭世民 2人既為兄妹關係，衡諸社會交易常情，除非被告交付本案帳戶予郭世民時，知悉或可預見郭世民會將本案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與洗錢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將本案帳戶交付予郭世民任其使用，否則難僅因被告單純提供帳戶予郭世民使用即認被告有何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犯行。
　⒋至被告雖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就帳戶有無交付他人使用一情，前後陳述有所不一致。然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亦難憑此推論被告有何容任其帳戶資料將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或洗錢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之犯意，不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理由。而本案公訴意旨所舉前揭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將本案帳戶提供郭世民使用，但無法證明主觀上被告係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交付本案帳戶予他人，自難憑此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此部分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原審本於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詳敘證據取捨之理由，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惟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淑壬提起公訴，檢察官朱柏璋提起上訴，檢察官洪淑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表：（新臺幣）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時間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金額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帳戶（第二層帳戶）

		自被告第二層帳戶再行轉匯或提領時間、金額



		111年4月4日
22時37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提領2000元
22時59分網路轉帳610元
23時39分網路轉帳500元
23時59分網路轉帳510元
111年4月5日：
0時5分網路轉帳350元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0分

		2,0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2分

		1,000元

		台新商業銀行不詳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分

		291元

		國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6分

		2,5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明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174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明玉知悉任意將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
    資料交付他人，足供他人用為詐欺取財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
    款，以遂其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基於幫
    助洗錢、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故意，於民國109年3月12日，
    以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郵局帳戶）申請街口支付電支帳號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街口帳戶），再於不詳時間，將前開郵局、街口帳
    戶交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
    團成員於111年4月4日，向告訴人余青壕佯稱：有大麻可出售
    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4月4日22時21分
    許，以ATM匯款方式轉帳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前開街口帳
    戶內。再經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自
    前開街口帳戶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
    欺不法所得之本質、來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
    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
    、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
    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但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
    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
    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
    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中國信託銀行自動
    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街口帳戶之客戶基
    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
    為其主要論據。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本
    案帳戶是哥哥郭世民拿去用的，之前郭世民假釋回家跟伊借
    簿子，說有人要轉錢，但其帳戶不能使用，所以跟伊借帳戶
    使用，街口帳戶是哥哥申請的，哥哥有拿走伊提款卡、用伊
    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伊不認識「古鎮宇
    」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伊於111年4月4日在臉書與友人「古鎮
    宇」購買大麻1盎司，「古鎮宇」表示朋友在販賣，要替伊
    聯繫真正的賣家，只要伊匯款至賣家指定之帳戶再面交取貨
    即可。伊便於同日22時21分許匯款2萬元至街口帳戶，匯款
    後馬上到指定地點面交，但等了很久都沒有人，才驚覺遭詐
    騙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偵查卷第15頁），且有中
    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
    在卷可憑（見前揭偵查卷第41、43至51頁），另有本案郵局
    及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等件在卷可參（
    見前揭偵查卷第19至21、23至39頁），足見告訴人確有依指
    示將前揭所示金額匯入被告上開帳戶等情。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將本
    案帳戶交付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然查：
　⒈證人即被告胞兄郭世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有向被告借用
    郵局及台新銀行帳戶，至少2、3年，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
    帳號密碼伊都有，街口帳戶也是伊叫被告申請的。之前「古
    鎮宇」看伊通緝沒工作，說要拿一筆錢資助伊，就有本案這
    筆2萬元匯進伊在使用的街口帳戶，但伊不知道錢怎麼來的
    ，該筆款項匯進來是伊使用掉，伊轉進郵局、台新銀行，再
    匯款出去買星城的遊戲幣，另外伊也有用郵局帳戶提領現金
    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196頁）。核與被告辯稱：
    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均係由哥哥使用，哥哥有拿走提款卡、
    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等情，互核相符
    。
　⒉參以告訴人於未取得所欲購買之大麻而向「古鎮宇」追討款
    項時，「古鎮宇」明白表示該款項為郭世民所取得等情，有
    告訴人與「古鎮宇」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證（見前揭偵
    查卷第51頁），則本案告訴人匯入款項之期間，上開帳戶實
    際使用之人確為郭世民無訛，被告並非如公訴意旨所稱，將
    本案帳戶任意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是由
    郭世民使用，並非被告交付詐欺集團使用，尚非無據，應屬
    可採。
　⒊又親屬間借用金融帳戶之情形，所在多有，而被告與郭世民 
    2人既為兄妹關係，衡諸社會交易常情，除非被告交付本案
    帳戶予郭世民時，知悉或可預見郭世民會將本案帳戶作為詐
    欺他人與洗錢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將本案帳戶交付予
    郭世民任其使用，否則難僅因被告單純提供帳戶予郭世民使
    用即認被告有何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犯行。
　⒋至被告雖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就帳戶有無交付他人使用
    一情，前後陳述有所不一致。然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
    ，亦難憑此推論被告有何容任其帳戶資料將遭他人作為詐欺
    取財或洗錢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之犯意，不能以此作為認定被
    告有罪之理由。而本案公訴意旨所舉前揭證據，至多僅能證
    明被告將本案帳戶提供郭世民使用，但無法證明主觀上被告
    係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交付本案帳
    戶予他人，自難憑此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
    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此部分自屬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
五、原審本於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
    ，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詳敘證據取捨之理由，經核並無違
    誤。檢察官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
    量反覆爭執，惟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
    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依刑事訴訟法
    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淑壬提起公訴，檢察官朱柏璋提起上訴，檢察官
洪淑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表：（新臺幣）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時間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金額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帳戶（第二層帳戶） 自被告第二層帳戶再行轉匯或提領時間、金額 111年4月4日 22時37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提領2000元 22時59分網路轉帳610元 23時39分網路轉帳500元 23時59分網路轉帳510元 111年4月5日： 0時5分網路轉帳350元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0分 2,0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2分 1,000元 台新商業銀行不詳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分 291元 國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6分 2,5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明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4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明玉知悉任意將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付他人，足供他人用為詐欺取財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基於幫助洗錢、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故意，於民國109年3月12日，以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申請街口支付電支帳號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街口帳戶），再於不詳時間，將前開郵局、街口帳戶交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1年4月4日，向告訴人余青壕佯稱：有大麻可出售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4月4日22時21分許，以ATM匯款方式轉帳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前開街口帳戶內。再經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自前開街口帳戶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不法所得之本質、來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但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本案帳戶是哥哥郭世民拿去用的，之前郭世民假釋回家跟伊借簿子，說有人要轉錢，但其帳戶不能使用，所以跟伊借帳戶使用，街口帳戶是哥哥申請的，哥哥有拿走伊提款卡、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伊不認識「古鎮宇」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伊於111年4月4日在臉書與友人「古鎮宇」購買大麻1盎司，「古鎮宇」表示朋友在販賣，要替伊聯繫真正的賣家，只要伊匯款至賣家指定之帳戶再面交取貨即可。伊便於同日22時21分許匯款2萬元至街口帳戶，匯款後馬上到指定地點面交，但等了很久都沒有人，才驚覺遭詐騙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偵查卷第15頁），且有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憑（見前揭偵查卷第41、43至51頁），另有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等件在卷可參（見前揭偵查卷第19至21、23至39頁），足見告訴人確有依指示將前揭所示金額匯入被告上開帳戶等情。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將本案帳戶交付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然查：
　⒈證人即被告胞兄郭世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有向被告借用郵局及台新銀行帳戶，至少2、3年，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伊都有，街口帳戶也是伊叫被告申請的。之前「古鎮宇」看伊通緝沒工作，說要拿一筆錢資助伊，就有本案這筆2萬元匯進伊在使用的街口帳戶，但伊不知道錢怎麼來的，該筆款項匯進來是伊使用掉，伊轉進郵局、台新銀行，再匯款出去買星城的遊戲幣，另外伊也有用郵局帳戶提領現金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196頁）。核與被告辯稱：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均係由哥哥使用，哥哥有拿走提款卡、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等情，互核相符。
　⒉參以告訴人於未取得所欲購買之大麻而向「古鎮宇」追討款項時，「古鎮宇」明白表示該款項為郭世民所取得等情，有告訴人與「古鎮宇」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證（見前揭偵查卷第51頁），則本案告訴人匯入款項之期間，上開帳戶實際使用之人確為郭世民無訛，被告並非如公訴意旨所稱，將本案帳戶任意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是由郭世民使用，並非被告交付詐欺集團使用，尚非無據，應屬可採。
　⒊又親屬間借用金融帳戶之情形，所在多有，而被告與郭世民 2人既為兄妹關係，衡諸社會交易常情，除非被告交付本案帳戶予郭世民時，知悉或可預見郭世民會將本案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與洗錢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將本案帳戶交付予郭世民任其使用，否則難僅因被告單純提供帳戶予郭世民使用即認被告有何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犯行。
　⒋至被告雖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就帳戶有無交付他人使用一情，前後陳述有所不一致。然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亦難憑此推論被告有何容任其帳戶資料將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或洗錢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之犯意，不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理由。而本案公訴意旨所舉前揭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將本案帳戶提供郭世民使用，但無法證明主觀上被告係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交付本案帳戶予他人，自難憑此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此部分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原審本於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詳敘證據取捨之理由，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惟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淑壬提起公訴，檢察官朱柏璋提起上訴，檢察官洪淑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表：（新臺幣）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時間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金額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帳戶（第二層帳戶）

		自被告第二層帳戶再行轉匯或提領時間、金額



		111年4月4日
22時37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提領2000元
22時59分網路轉帳610元
23時39分網路轉帳500元
23時59分網路轉帳510元
111年4月5日：
0時5分網路轉帳350元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0分

		2,0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2分

		1,000元

		台新商業銀行不詳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分

		291元

		國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6分

		2,5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明玉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4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明玉知悉任意將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交付他人，足供他人用為詐欺取財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基於幫助洗錢、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故意，於民國109年3月12日，以其所有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申請街口支付電支帳號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街口帳戶），再於不詳時間，將前開郵局、街口帳戶交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1年4月4日，向告訴人余青壕佯稱：有大麻可出售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1年4月4日22時21分許，以ATM匯款方式轉帳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前開街口帳戶內。再經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自前開街口帳戶匯入附表所示帳戶內，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不法所得之本質、來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但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本案帳戶是哥哥郭世民拿去用的，之前郭世民假釋回家跟伊借簿子，說有人要轉錢，但其帳戶不能使用，所以跟伊借帳戶使用，街口帳戶是哥哥申請的，哥哥有拿走伊提款卡、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伊不認識「古鎮宇」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中證稱：伊於111年4月4日在臉書與友人「古鎮宇」購買大麻1盎司，「古鎮宇」表示朋友在販賣，要替伊聯繫真正的賣家，只要伊匯款至賣家指定之帳戶再面交取貨即可。伊便於同日22時21分許匯款2萬元至街口帳戶，匯款後馬上到指定地點面交，但等了很久都沒有人，才驚覺遭詐騙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7264號偵查卷第15頁），且有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單、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憑（見前揭偵查卷第41、43至51頁），另有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等件在卷可參（見前揭偵查卷第19至21、23至39頁），足見告訴人確有依指示將前揭所示金額匯入被告上開帳戶等情。
　㈡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犯意，將本案帳戶交付予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然查：
　⒈證人即被告胞兄郭世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有向被告借用郵局及台新銀行帳戶，至少2、3年，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伊都有，街口帳戶也是伊叫被告申請的。之前「古鎮宇」看伊通緝沒工作，說要拿一筆錢資助伊，就有本案這筆2萬元匯進伊在使用的街口帳戶，但伊不知道錢怎麼來的，該筆款項匯進來是伊使用掉，伊轉進郵局、台新銀行，再匯款出去買星城的遊戲幣，另外伊也有用郵局帳戶提領現金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196頁）。核與被告辯稱：本案郵局及街口帳戶均係由哥哥使用，哥哥有拿走提款卡、用伊手機收取驗證碼，網銀也是哥哥在使用等情，互核相符。
　⒉參以告訴人於未取得所欲購買之大麻而向「古鎮宇」追討款項時，「古鎮宇」明白表示該款項為郭世民所取得等情，有告訴人與「古鎮宇」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證（見前揭偵查卷第51頁），則本案告訴人匯入款項之期間，上開帳戶實際使用之人確為郭世民無訛，被告並非如公訴意旨所稱，將本案帳戶任意交付與不詳人士使用。被告辯稱上開帳戶是由郭世民使用，並非被告交付詐欺集團使用，尚非無據，應屬可採。
　⒊又親屬間借用金融帳戶之情形，所在多有，而被告與郭世民 2人既為兄妹關係，衡諸社會交易常情，除非被告交付本案帳戶予郭世民時，知悉或可預見郭世民會將本案帳戶作為詐欺他人與洗錢之工具，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將本案帳戶交付予郭世民任其使用，否則難僅因被告單純提供帳戶予郭世民使用即認被告有何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犯行。
　⒋至被告雖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就帳戶有無交付他人使用一情，前後陳述有所不一致。然被告之抗辯或反證縱屬虛偽，亦難憑此推論被告有何容任其帳戶資料將遭他人作為詐欺取財或洗錢等財產犯罪之工具之犯意，不能以此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理由。而本案公訴意旨所舉前揭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將本案帳戶提供郭世民使用，但無法證明主觀上被告係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交付本案帳戶予他人，自難憑此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上揭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犯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此部分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原審本於同上之見解，以不能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詳敘證據取捨之理由，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惟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言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淑壬提起公訴，檢察官朱柏璋提起上訴，檢察官洪淑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賴威志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附表：（新臺幣）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時間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金額 自被告街口帳戶（第一層帳戶）轉匯之帳戶（第二層帳戶） 自被告第二層帳戶再行轉匯或提領時間、金額 111年4月4日 22時37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提領2000元 22時59分網路轉帳610元 23時39分網路轉帳500元 23時59分網路轉帳510元 111年4月5日： 0時5分網路轉帳350元 111年4月4日 22時44分 2,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0分 2,0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2時52分 1,000元 台新商業銀行不詳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分 291元 國泰世華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4月4日 23時16分 2,500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